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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入冬以来,我省出现几十年一遇的旱情,导致空气湿度

低、林下枯枝落叶干燥,易发火灾,森林防火的形势十分严峻。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4]33号)精神,切实做好干旱形势下的森林防火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1、 充分认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森林防火工作事关森林资源的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省森林防火工作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与林业及生态建设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目前,我省旱情严重,今冬明春的森林防火工作难度大,形势严峻。各级及有关部门必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森林防火当作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来抓,努力增强森林防火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政策到位、工作到位,狠抓各项森林防火措施的落实,确保我省不发生大的森林火灾,切实保护造林绿化的成果,更好地推进生态省建设。

2、 不断提高森林防火工作的管理水平

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的规定,建设好市、县级森林防

火指挥部办公室,形成健全稳定、高效精干、信息畅通、反应迅速、保障有力的组织指挥体系,促进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并通过加强培训和运用科枝手段,全面提高森林防火工作的整体水平。

3、 严格执行火源管理制度,把好预防关

管好火源是森林火灾预防的关键。各地要继续严格执

行各项火源管理制度。野外用火要实行生产用火许可证制度;在三、四月份的森林防火戒严期要严禁各种野外用火;保护区、重点旅游区、封山育林区、高速公路两侧要常年禁止野外用火。要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有关森林防火的政策法规以及防火基础常识,提高全民的森林防火意识。要充分运用地面巡逻、了望台、林火电视监控、卫星遥感等综合手段,对森林火灾进行全方位立体监控。对高火险时段和火灾多发区,要加大巡查密度,及时妥善处置火情。要加大对火灾案件的查处力度,尤其要管好"第一把火"。

4、 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提高扑救能力

森林火灾的扑救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扑救"的

指导思想,坚持"专群结合、以专为主"的扑救原则,严禁搞人海战术,严禁组织中小学生及未成人参加灭火。各市、县政府要高度重视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按照我省即将出台的《海南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占总体应急预案》及《海南省森林火灾处置应急预案》的相关要求,组建至少一支人数不少于25人的森林消防队。要加强扑救火灾现场指挥,严防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出现伤亡事故,将依法追究有关领导者的责任。

5、 落实和完善各种森林防火责任制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森林

防火工作全面负责,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同志为主要责任人,同时落实好以下5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保证乡(镇)级以上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及其办事机构的稳定性和高效性;二是森林防火指挥部要明确其成员的森林防火责任区;三是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要纳入同级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当地林业和生态建设发展总体规划;四是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经费要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五是一旦发生森林火灾,有关领导要及时深入现场组织指挥扑救。

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认真覆行职责,共同

搞好森林防火工作。各级林业部门要把森林防火作为林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的林地谁负责的原则,把责任落实到人头、地块,真正建立起"群众广泛参与、社会积极支持、部门齐抓共管、政府全面负责"的森林防火工作机制。

六、早部署、严要求,切实做好今冬明春的森林防火工作

目前我省旱情严重,森林火险不断升高。各地要按照省

森林防火指挥部下达的通知要求,提前进入重点防火期,做到对森林防火工作早部署、早准备、严要求、细落实。要把森林防火列入抗旱内容,在经费和物质上做到统筹安排。林业部门要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到防火上来,所有防火人员要及时上岗到位。对全省性重大活动和节日期间的防火工作,要采取超常规的措施严密防范,努力做到高速公路两侧无违章用火,重点火险区做到有火不成灾,把森林火灾的影响和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二00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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